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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对老年间题的研究往往注重于老年人的现状和对策
,

对于历史
,

则偏重在传统的

养生学方面
。
至于传统中国社会中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

尊长养老的历史渊源
、

演变

和发展
,

以及传统社会角色的特点及由此而产生的代沟
,

诸如此类属于老年社会学中历史部

分的间题
,

不仅老年学研究者很少问津
,

而且在中国社会史领域的相应研究尚属空白
。

本文

拟就上述几个间题先作一粗线条的勾勒
,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

尊长养老就是尊敬长辈奉养老人
。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

历经二千多年
,

已经扎根

于民族的深层心理之中
,

凝结成一种文化现象
。

而这种文化现象又是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国

家和民族的
。

它是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孕育
、

生长出来的
。

家族 (由奴隶社会的宗族演变而来 ) 是传统 中国社会中的基本社群
。

家族虽以家 (生育

社群与事业社群合二为一 ) 为中心
,

但家与族紧密相连
,

族的来源是家
,

而家的成员是人
。

圣人是人
,

不是神
,

他以
“
人伦之至

” 、 “ 出乎其类
,

拔乎其萃
”
为人楷模

。 “
伦

”
字的意

思 《说文解字注》 说是
“
辈

” ,

即表示一种辈份
,

因此
,

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 系 的 常

道
。

人伦
,

亦称五伦
,

即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序
,

朋友有信
。

这五伦大

致包括了社会上最常见的几种个人关系
,

而且都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
。

个人的关系

不 同
,

则维系关系的原则也不 同
,

如 “ 亲 ” 、 “ 义 ”
等即是

。

其次
,

除君臣一伦在现代人看

来不是自然关系之外
,

其余四伦均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
,

因此五伦始于父子
。

不过
,

在坚持
“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 的孟子看来
,

君臣一伦仍然是自然的
。

由于时代和历史背景不

同
,

赫尔德从自然关系的观点出发
,

虽然也肯定父子
、

夫妇
、

兄弟
、

朋友四伦
,

但独不取君

臣一伦 ; 在传统中国社会一般则把五伦解释为 自然关系
,

而且把它定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规

范
。

这种规范要求人与人之间应以息怒与爱敬相待
,

故又称
“
人道观念

” 。

有的学者认为
,

中国人的人道观念的根本
,

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

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 要 的 柱 石

(钱穆 )
。

有的学者进而断言
,

中国家族制度优点之一和特具之精神
,

为 “ 老有所养
”

(高

达观 )
。

因此
,

五伦是一种传统道德
,

也是一种社会规则
。

从社会结构来分析
,

这种规则的

功能在于调节个人与社会
、

人与人的关系的
。

亲属关系抑或地缘关系
,

均 以
“ 己” 为中心

,

扩及到家
、

到国
、

到天下
,

而发生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
。

后来
,

五伦发展为三纲
。

中国

家族社会的形式
,

虽时代更替不无变迁
,

但三纲 (包括原先的五伦 ) 的正统礼教的权威性和

束缚性的功能始终如一
。

换言之
,

它既体现着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
,

又维护着封建宗

法等级专制制度
。

从这种意义上说
,

三纲是礼教的核心
,

维系中华民族群体的纲纪
,

而纲纪

的实施
,

还得通过孝
、

弟
、

贞
、

顺四条途径
,

特别是孝
,

为百行之首
。



长期以来
, “
孝道 ” 在社会上乃至整个

“
华人社会” 仍育比佼户泛为彭响

。 “
李道吵 一

词的提出
,

早见于司马迁著 《史记
·

仲尼弟子传》
, 他说

: “
曾参

,

南武城人
,

孔子以为能

通孝道
。 ”

在氏族社会中孝的观念
,

主要是 “
致孝于鬼神

” ,

就是说
,

人们的血缘
“ 亲亲

”

之情
, 以孝敬祖宗的表现形式出现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

氏族社会开始解体
,

亲生子女

承继财产权得到确认
,
孝的观念就转而通过赡养年迈父母的形式体现出来

,

而赡养父母的社

会责任
,

又催化着孝道的确立
、

成熟
。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 《孝经》 (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

作之一 ) 就是孝道成熟的标志
。

儒家认为
,

孝道是德行的根本
,

教化的出发点
,

重要之至
,

所以他们主张首先教孝
,

且

以伦理政治
,

忠孝一贯
,

为其大本
,

故事亲事君
,

一本于孝
,

仅有始终次序之差
。

儒家还规定了繁琐而在今天看来又是十分可笑的仪式
,

是因为 “ 民知尊长养老
,

而后乃

能入孝弟
,

民入孝弟
,

出尊长养老
,

而后成教 ; 成教而后国可安也
。 ”

( 《礼记
·

乡 饮 酒

义》 ) 这就是说
,

孝和尊长养老
,

二者相辅相成
,

彼此促进 , 尊长养老是孝的具体体现
,

而

孝则是前提
,

是安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石
。

文王的善养老者和以孝治天下
,

被历代统治者

传为美谈和奉为榜样
,

原因就在于此
。

儒家孝道
,

就是
“ 一家仁

,

一国具仁
” 的观念

,

也就是说
,

只要修身
、

齐家
,

就可出任

为官而治国平天下
,

墨家孝道则从
“ 义者

,

利也 ” 的观念出发
,

认为父母子女乃 一 利 益 团

体
,

子女之所以要对父母尽孝
,

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

但这不过是儒
、

墨两家论孝的

重点不同
,

均为传统人所接受
,

而且墨家孝道又很快为儒家孝道整合
,

成为儒家 思 想 ( 儒

学 ) 的一部分
。

所以
,

作为儒学的基础和核心的孝道
,

是上 自天子下至平民的共同社会行为

准则 (实际也是一种政教规范 )
,

与中国价值系统中另一基本价值—
“ 法 ”

—
取 得 协

调
,

如所谓
“五刑之属三千

,

而罪莫大于不孝
。 ”

( 《孝经 》 )

我以为
,

五伦和三纲
,

或者孝道
,

固然有其保守的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一面
,

如繁琐的仪

节
,

如
“
色难

” 、 “
无违

”
( 《论语

·

为政》 )
,

如君臣关系
,

现代人必须唾弃这类陈腐之

见
。

但儒家认为社会上每一个成员和其他成员之间有一种特定的功能上的关系却是可以不断

更新而永远施行的
。

譬如说
, “

忠
” 的概念

,

我们不是也提倡对党和人民要
“ 忠 ” 吗 ? !

“
孝

” 的概念
,

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
“ 为民族尽孝

” 的 口号
,

当今涌现的许多尊长养老的动

人事例
,

都足以说明它完全可以以新的形式出现而得到普遍的承认
。

如前所述
,

尊长养老以
“
孝

”
为前提

,

而孝的观念的产生
,

则源于氏族社会解体之时的
“
亲亲

” 之情
。

因此
,

尊长养老的出现
,

也应该上溯至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时期
。

那个时

期
,

亲属关系在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

正如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所 指 出
,

“
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
就是交权 , 尊尊和亲亲的原则逐渐为人们有意识地运用来为巩固部

落联盟服务
。

父系家长制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经历过的
,

但是
,

与西方不同的是
,

在中国
,

“ 因了早熟
,

没有来得及清算氏族制度
,

反而在它的废址之上
,

建立 了城市— 国家
” ① ,

也就是说
,

中国终未能冲破血缘氏族关系
,

反而沿袭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建立了奴 隶制 国

① 参见 《 中国思想通史》
,

第 i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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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历经夏
、

商
、

周三代
,

把原始的尊尊和亲亲原则发展为一 套完整的宗法伦理思想
,

成为

调节各种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
。

西周开始
,

将德孝并称
,

德以对天
,

孝以对祖
,

《大雅》

所谓
“ 有孝有德

” ,

就是贯通周 代文明社会的道德纲领 ; 实施这一纲领的具体措施
,

正是尊

长养老
。

“
尊长养老

”
最早见于 《礼记

·

乡饮酒义》
,

原意是指乡大夫宴请乡亲父老酒会上的一

种敬老者的仪式
,

史称
“
乡饮酒养老

” ; 其实
,

这里的 “
尊长

” 、 “
养老

” ,

不是实指
,
而

是泛指敬老的行为
。

不过据史载
,

在虞
、

夏
、

商
、

周四 代
,

确有学 (指序
、

库
、

学等学校 )

中养国老
、

庶老之制
。

国老是卿大夫致仕 (即退休 ) 者
,

庶老为庶人为官者
。

把致仕官吏安

置于学校中养老
,

虽不失为一种创新
,

但那时候最普遍的还是
“
肇牵牛 羊

,

远 服 贾
,

用 孝

养厥父母
”

( 《尚书
·

酒浩》 ) 的家庭养老
。

到了战国时
,

家庭养老始经孟子首肯
,

他以那

位被孔子称赞为
“
能通孝道

” 的曾参为例
,

说
:

从前曾子奉养他们父亲 曾哲
,

每餐一定都有

酒有肉
;
撤除的时候

,

一定要问
,

剩下的给谁 ; 曾哲若问还有剩余吗 ? 一定答道
“
有

” 。

这

种
“
养老

”
( 《孟子

,

离娄上》 ) 式的敬老
,

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广泛
。

然而
,

先秦时期
,

天子虽然把慈幼与养老列在
“
保息六养

”
(以下依次为振穷

、

恤贫
、

宽疾
、

安富 ) 万民之首
,

但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

一般来说
,

还停留在社会 (农业 )

政策
,

确切说是社会理想的阶段
。

所谓社会理想
,

是指对于理想社会的事功的向往
,

譬 如

说
, “ 老而无妻曰鳃

,

老而无夫日寡
,

老而无子曰独
,

幼而无父日孤
。

此四者
,

天下之穷民

而无告者
,

文王发政施仁
,

必先斯四者
。 ”

( 《孟子
·

梁惠王下》 ) 又譬如说
, “ 五亩之宅

,

树之以桑
,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

鸡豚狗截之畜
,

无失其时
,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

百亩之田
,

勿夺其时
,

八 口之家
,

可以无饥矣
。

谨库序之教
,

申之以孝弟之义
,

颁白者不负 载 于 道 路

矣
。

老者衣帛食肉
,

黎民不饥不寒
,

然而不王者
,

未之有也
。 ”

( 《孟子
·

梁惠王上》 ) 当

然
,

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之为带有人道精神的社会政策
,

把后者称之为所谓王道的农业 (教化 )

政策
,

但是
,

这二种互有关联的政策
,

在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实现的
,

只是圣贤们的社会理想

而 已
。

还有
“
老者安之

” ,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之类的古训

,

都带有类似的社会理想的色

彩
。

而 《礼记
·

礼运 》 所称引的大同社会
: “ 人不独亲其亲

,

不独子其子
;
使老有所终

,

壮

有所用
,

幼有所长
,

鳃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 ,

就纯然是对原始社会的平等互助的经济基

础的美好回忆
。

但是
,

这些社会理想和美好回忆
,

尽管未能付诸实践
,

却对后代的尊长养老

有着深远的和持久的影响
。

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
,

虽有治乱兴衰之别
,

政治
、

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有差异
,

孝的观念

和形式也有所变化
,

但尊长养老历久不衰
,

日趋发展
,

现概述数点
,

以见发展之一斑
。

首先
,

人们从内在的心理情感 (实质是国民性之一 ) 转化为外现的习惯和习俗
。

如后辈

在长者面前
,

每一个生活细节
,

都必须小心
,

如与长者共食
,

必轻嚼缓咽
,

不可 闻 饮 食 之

声
。

站在老年人的身旁
,

必须拱手正立
,

如有所间
,

必诚实对答
。

和长辈出行
,

须居路之

右
,

路遇长者
,

即正立拱手
,

以示长幼之序
。

① 在官场
,

同样按年龄长幼先后次 序
,

叫 做
“
序齿不序官

” 。 “ 乡饮酒之礼
” 的习俗

,

虽然时断时续
,

但在宋
、

明两代
,

得到统治者的

高度重视
,

特别是明代
,

朱元璋为了
“ 明长幼

、

厚风俗
” ,

于洪武十八年明确宣布要恢复中

断已久的
“

乡饮酒之礼
” 。

② 清代除了
“

乡饮酒之礼
”
以外

,

招待
“
千史

” 的御宴几乎成了惯例
。

① 参见朱熹
: 《童蒙须知 》 。

② 参见 《 明史管见 》 ,

第 2昭页
。



其次
,

厉代王朝发布的诏书
、

政策和具体措施之中
,

都包含有尊长养老的内容
,

对于贫

穷而无告的老年人
,
汉

、

宋
、

明
、

清以官养为主
,

隋
、

唐
、

魏晋南北朝由王朝责成地方养为

主
。

官养以宋代最为典型
,

而地方养则以魏晋南北朝最为典型
, ① 虽然其时已有孤独园

、

六疾

馆等类似于宋朝的社会福利机构
,

但三长②养老却是国家的定制
。

晚清维新变法运动时期
,

康有为在 《礼运注》 中幻想建立一个大同社会
,

用
“
公产

”
建立的社会福利机构如人本院

、

育婴院
、

医疾院
、

恤贫院
、

养生院和考终院
,

来解决
“
养老慈幼恤贫医疾

”
等问题

,

但在私

有制的社会中
,

这只能是
“
托古改制

” 的乌托邦而己
。

再其次
,

官员退休养老
,

是一项特殊的社会政策
,

也是封建社会人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已规定
“
大夫七十而致事

”
(致事亦称致仕

,

即还禄位于君
,

等

于是我们今天的退休
,

参见 《礼记
·

曲礼》 )
,

但在宋代以前还未能形成一套比较完整而严

密的官员退休制度
。

宋代以后
,

官员致仕期一般规定在七十
,

但虽未到七十而昏 老 不 胜 其

任
,

可 “
引年致仕

”
(即提前退休 )

,

如不服从
,

王朝加 以勒令
,

或革职降薪
。

有的王 朝

(如明代的朱元璋 )
,

为削弱相权和老臣势力
,

下诏六十以上者一律致仕
。

清代致仕年龄较

为灵活
,

但原则上文臣以七十为限
,

武臣在宋代八十为致仕期
,

清代限制则较严
。

个别元老

或朝廷重臣久仕不退
,

任职终身
。

大臣退休后
,

除个别如清代康熙朝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赐履

继续被皇帝
“
留京备顾间

” ,

一般多回原籍
。

清代以前退休给棒一般分为全棒
、

半傣
、

三分

之一傣
,

清代则由皇帝
“
赏食原傣

”
(即全傣 )

,

或
“
半棒

” , “
在籍食原傣

” , “ 原品休

致
”
等

。

明代还曾规定
,

退休大臣若是做出成绩者
,

仍复起用
,

以至超摧升迁
。

由于朱元璋

过多地给了退休大臣种种优待和特权
,

造成他们及其子孙居傲自尊之习
,

大搞特殊化
,

成为

地方一害
。 ⑧

此外
,

有关中国平均人寿的完整材料
,

至今未见
。

陈达在 《人口问题》 一书中
,

引述 了

袁贻瑾 氏以广东中山县李氏家谱为根据作成的生命表
,

自李氏家谱第四世 (最早 出 生 期 在

1 3 6 5年一元至正 25 年 )
,

至二十世 (最晚出生期在 1 8 4 9 年一清道光 29 年)
,

共有男子 3 7 8 4

人
,

女子 3 7 5 2人
。

统计结果
,

男子在 20 岁时的生命希望在 3 2
.

9一 37
.

7岁之间
,

女子略高
,

在

2 0岁时的生命希望在 3 4
.

2一 39
.

7岁之间
。 ④

传统中国社会绝不是老年人的天堂
,

有诗为证
: “

幼者形不蔽
,

老者体无温
,

悲端与寒

气
,

并入鼻中辛
”

(白居易 )
,

因此
,

直至解放前夕
,

中国人的平均人寿一直滞留在 40 岁以

下
。

但是
,

古人仍有五十始衰
、

杖于家的说法
,

说明50 岁是老的开始
,

60 岁才算抵达老境
,

所谓六十日着 (类似于今天的低龄老人 )
,

七十曰老 (类似于中龄老人 )
,

八十曰奎 (类似

于高龄老人 )
,

九十日毫 (类似于长寿老人 )
。

一般说
,

能达到这个数字的年龄的老人为数

寥寥
,

杜 工 部 (甫 ) 所说的
“
人生七十古来稀

” 的确是个历史事实
。

不过
,

历史有时候也会有例外
。

例如
,

在清朝的康
、

雍
、

乾时代
,

长寿已不再是罕见的

现象
。

康熙 25 年 ( 1 6 8 6年 )
,

各省上报有 1 6 9 3 8 0人年逾八十
,

9 9 9 6人年逾九十
,

21 人百岁以

上
,

年过七十者 已极普通
,

因而已不劳各省上报朝廷 了
。

到雍正四年 ( 17 2 6年 )
,

七十岁至

一百岁或更老的人数达到 1 4 2 16 5 2人
,

以至俞正燮感慨道
: “ 可谓极古今太平之盛矣

。 ” ⑤

① 参见 《两晋南北朝史》 ,

第 1 074 页
。

② 五家立一邻长
,

五邻立一里长
,

五里立一党长
,

谓之三长
。

一一引者注
。

⑧ 据 《二十五史 》 中有关部分整理
,

为免繁琐
,

恕不一一注明
。

④ 参见 《人 口 间题 》 ,

商务出版社
,

19 3 4年
,

第 1” 页
。

⑥ 参见 《 1 368 一 1953 中国人口研究》
,

第2 11 一 212 页
。



在乾隆年间
,

70 岁以上的寿星极为普遍
,

乾隆本人寿高89 岁
,

为清朝皇帝之冠
。

那个时

代
,

互致寿贺已蔚然成风
,

皇室如此
,

地方亦然
。

由于那个时代老年人数量的激增
,

从各种角度探索延寿之道的就多起来了
,

其中有一本

专谈老年生活的书
,

即乾隆时慈 山居士曹庭栋所著的 《老老恒言》 (望云仙馆重刊本 )
,

共

五卷
,

前二卷详晨 昏动定一宜
,

次二卷列居处备用之要
,

末附粥谱一卷
。

只可惜多讲实用
,

少发议论
,

但
“ 学不因老而废

” 的主题还是十分鲜明的
。

子曰 :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

三十而立
,

四十而不惑
,

五十而知天命
,

六十而耳顺
,

七

十而从心所欲
,

不输矩
。 ”

( 《论语
·

为政》 ) 孔子的这种观念
,

将道德学识的标准与年龄

联系在一起
,

就是说
,

只有年龄大
、

道德学识丰富者
,

才能有资格被誉为
“
年高德肋

” ,

也

才能为朝廷所用
。

这在明
、

清二代发展到登峰造极
,

特别是清代
, “

地方上还建立了对老年

人和德高望重的人的族奖制度
,

以表示对长者和善行的尊敬
。 ” ① 这种等级

、

资历或社会地

位随年龄之愈迈而加强的情况
,

不但中国有
,

国外也有
,

英国人类学家李佛士 ( w
·

H
·

R
·

R iv
e sr ) 把美拉尼西长老统治下的政府制度形容为

“ 老人统治
” ,

就是一例
; 诺贝尔奖金也

多发给老年人
,

大家庭
、

家族的财权也多操在老人手上
,

又是一例
。

不过这种氏族遗风 (按

照英美学者的说法是巫术性的
“
老人统治

”
) 在西方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今已被荡涤

无几
,

在中国则被儒学所吸收和保存积累至今仍可发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

一

这就雄辩地证明
,

具有中国特色的尊长养老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
,

或者说
,

是儒

家思想的产物
。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尊长养老历久不衰
,

且优越于西方
,

究其原因
,

一方面这

种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尊老
、

敬老
,

拥护老人
,
已不是个简单的礼仪形式间题

,

而是一种文

化现象和心理情感
; 另一方面

,

传统社会 中的农业生产技术重托于经验
,

而老年人的经验较

多
,

自然成为宗教上的解释者与权威者
,

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只能由年轻人接替
,

从这方面

说
,

老年人又是依赖他人生活的奉养对象
。

尊长养老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

在今天以至未来的社会生活中
,

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

美德
,

有利于密切人际关系
,

家庭和睦
,

社会安定
,

特别在即将来临的中国老年人 口高龄化

之际
,

其意义更不可低估
。

但是
,

如果对其中传统的价值观念不作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
,

那

么
,

就很有可能重蹈传统人贵经验而不重创新
、

讲资历而压抑后辈的覆辙
,

成为今天改革开

放道路上的绊脚石
。

这是时刻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
。

所谓社会角色
,

实指一个人的地位
;
地位不同

,

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就不同
。

传统社会

角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

无论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
,

一代又一代的老年人
,

始终扮演着长老

的角色
` ,

享有特殊的地位
、

权利和尊敬
,

俨然是
“
父亲意象

” 的活生生的发祥地
,

从血缘亲

属之间扩散到几乎所有的生活圈子
,

皇帝之于平民
,

师傅之于徒弟
,

老师之于学生
,

长辈之

于晚辈
,

一言以蔽之
,

前者对后者有权威性
,

后者对前者只有服从性
。

因此之故
,

费孝通教

授曾指出
,

中国过去控制社会的权力
,

既非横暴形态
,

亦非同意的民主形态
,

而是属于教化

性的权力
,

这种权力
,

完全掌握在老年人手中
,

即长老统治
。 ② 至今

,

在非洲与 萨 摩 亚 群

① 参见 《 剑桥中国晚清史》 ,

上卷
,

第3 4页
。

② 参见费孝通著 《 乡土中国
,

长老统治》 。



岛
,

老年人被誉为
“
人民之父

” ,
在家庭中社会上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

这是因为那里社

会经济落后和传统生产方式仍有影响的缘故
。

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世界上的落后地区所

实行的长老统治
,

其实质正如柏拉图所说
, “ 无疑

,

老年人必须统治较年轻的人
。 ” “

老人

必须赋予管理和惩罚较年轻的人之义务
。 ” ①

因此
,

为着这一目的而企求长寿的人为数特多
,

他们整天做着
“
窃比我于老 彭

” 的 好

梦
, “

自揣明年犹健在
,

东厢更觅茜金栽
”

(陆游诗 )
,

为 “
凯觑一官

,

老死不止
” ,

当

然
,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求寿的目的并非仕途
,

而是寄厚望于子孙
, “

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

荣
,

执着人生
,

私欲益深
,

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
” ② , 至于象明末清初的傅山 (青主 ) 那样

“
随缘随尽

,

听其自然
” 的通达之见

,

在士大夫中极为难得
。

正因为从总体和本质上说传统社会是长老统治的社会
,

所以台湾著名学者李 敖 先 生 才

说
, “ 在活着的人里面

,

没有人比老年人更适合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了
” ,

但是李先

生对于老年人从死人手中接下的棒子却是区别对待的
,

他认为
,

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

爷们握的是一根
“
莫须有的棒子

” , 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握的是一根
“
落 了

伍的棒子
” ; 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

,

以老骥伏杨自命的老先生们握的是一根
“ 不 放 手 的 棒

子
” 。 ⑧

在国家和社会方面而言
,

首先要把
“ 老者安之

” 、 “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
等古老的社会

理想具体付诸实践
,

并对传统孝养观念不断赋予新的含义 , 同时老年人应该早点为 自己预备

下一些
“
精神不老丹

” ,

以便永远求取新知识
、

新思想
, “
做一个 白头的新人物

” ④
。

鲁迅

在五四时代曾尖锐批评过有些老年人
“
从老到死

,

却更奇相天开
,

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
,

吸

尽了少年的空气
。 ” ⑥ 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至理名言啊 !

就家庭方面而言
,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今天的青年人
,

象舜那样用
“
孝心

”
来维持家

庭中的和谐
,

象郭巨那样用
“
埋儿

” 的办法来保障行将就木的父母有饭吃
。

但是
,

社会主义

的家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而是从传统家庭演变出来的
,

所以要维持一个家庭的和睦
,

化

解可能出现的阴影和代沟
,

就要精心研究传统与现实
。

二十年代潘光旦经过这种比较研究
,

在 《优生的出路》 一文中提出过一种他认为比较有利于消除家庭代沟的理想的家庭模式—“
折 中的家制

” ,

大旨主张保留大家庭的根干
,

而去其枝叶的支蔓与芜杂 , 家庭的组织兼收

并蓄老
、

壮
、

幼三辈
,

老的贡献阅历经验
,

壮的贡献成熟的思想与能力
,

幼的贡献热情与理

想
,

不可缺一
,

三辈中以壮的一辈为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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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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